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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驾驶证一次被扣19分
他干了什么

“全球生态系统”竟是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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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警方破获本市首例虚拟货币网络传销案

事 故收征

承租人去世，征收补偿利益参照遗产分配

？
没有摩托车驾照躲避处罚弃车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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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宋严 记者

江跃中）嫌申请外卖专用车牌麻烦，

又担心上街被交警处罚。一外卖小

哥在送餐途中，竟对同行的车牌下

起了黑手。所幸被盗小哥及时报

警，民警成功为其找回车牌。近日，

普陀警方经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

起盗窃外卖电动自行车专用号牌案

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2月18日9时35分许，某平台

外卖小哥小龙来到普陀公安分局

长风新村派出所报案，他于2月17

日18时30分许，将自己送外卖的

电动自行车停在光复西路某小区

内，第二天一早发现，装在车上的

外卖专用牌照被盗了。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通过现场

走访，结合公共视频监控发现，2月

18日凌晨4时许，曾在小龙电动自

行车边徘徊多时的另一名外卖小

哥付某有重大嫌疑。一路循线追

踪，民警很快掌握了付某的活动范

围。3月2日，民警在定西路某小

区内将付某抓获。

到案后，付某如实向民警供述

了自己盗窃他人外卖专用号牌的

违法事实。据付某交代，由于嫌办

理外卖专用号牌麻烦，又担心自己

送外卖的电动自行车因不装外卖

专用号牌被查处，2月18日凌晨4

时许，当其在光复西路某小区送完

外卖后，偶然看到小龙停在门口的

电动自行车上挂着一块外卖专用

号牌，突然头脑一热，起了贼心。

于是，付某趁凌晨四周无人，便将

车牌拆下后逃离现场，随后将偷来

的车牌装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上

使用。经过民警的教育，付某对自

己一时冲动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张嘉

煜 记者 孙云）近日，一名摩托车

驾驶员的驾驶证被松江公安分局

九里亭派出所一次性扣除19分，

同时，驾驶员还要缴纳600元罚

款，摩托车也被暂扣。他究竟干了

什么，导致如此惊人的扣分？原

来，他持C1证驾驶逾期检验的摩

托车遭遇检查时为躲避处罚，突然

弃车逃跑，产生了“复合型”违法。

日前，松江公安分局九里亭

派出所勤务辅警与民警在九里亭

路沪亭北路口开展交通整治。其

间，他看见一辆外牌摩托车经过，

要求驾驶员停车出示驾照并接受

检查。驾驶员骆某谎称有驾照，

却趁辅警不备驾车驶离，被阻拦

后，骆某又突然跳下车弃车逃

跑。见状，辅警立即上前追赶，追

了近200米后将骆某成功控制

住。经民警询问，骆某交代其只

有C1驾照，并没有获取摩托车驾

照，被发现后企图躲避法律的惩

罚，这才弃车逃跑。

经调查，民警发现，除了准驾

车型与实际不符之外，骆某还涉

嫌违反多条法律法规。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与

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扣12分，

罚款200元；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

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记3

分，罚款200元；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90条和《机动车登记

规定124号令》第56条第4项，机

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记3分，罚款200元；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第五条未

随车携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

的，记1分并处以扣车处罚。最

终，骆某被记19分，罚款600元，

并处以扣车处罚。

警方提示

广大驾驶员应严格遵守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交通秩
序，提升城市品质，创造安全有序
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以建立“全球生态系统”为噱头，号称打造

“提供分布式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平台，自我标

榜为“全球应用领域的独角兽”……这些华丽

的辞藻背后，竟是一个网络传销犯罪团伙。

据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陆敏韡警

官介绍，近期，市局经侦总队发现某网络平台

对外声称可提供虚拟币投资增值服务，并设

置了名目繁多的入会奖励，以此大肆招揽会

员，有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嫌疑，经侦

总队立即会同杨浦公安分局成立联合专案组

开展立案侦查。

警方侦查发现，这个网络平台2020年6

月开设成立，服务器架设于境外，由犯罪嫌疑

人牟某实际控制。牟某通过设立区块链技术

公司，内部组建技术、讲师、推广、客服、提现

审核等5个团队，以推广区块链技术和提供虚

拟货币增值服务为名，以承诺高额静态收益

和发展下线复式计酬为诱饵，吸引用户加入。

平台会员需购买大量虚拟货币，再兑换

为平台发行的所谓代币，以此缴纳入门费成为

会员。同时，平台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直推奖、

间推奖等动态收益和团队收益等返利奖励，诱

导会员不断发展下线，不断扩大组织规模。

比如，用户通过上线邀请码完成平台登录

注册后，必须充值至少1000个平台代币的入

门费，才能享受一定比例的静态收益。但平台

会员所能获得的最大奖励并不在此，而是在于

推荐下线获取返利。根据平台规则，每推荐一

名新用户，即可从平台获得直推奖励，若下线

用户继续发展下线，还将获得间接推荐奖励。

平台会员还可根据下线客户累计缴纳币

数提升会员等级，享受10%至100%不等的团

队管理奖励。据统计，平台存续期间累计发

展会员账户6万余个，层级关系达72层，涉案

金额1亿余元。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为获取用户信任，

牟某组织周某等5名数据讲师组建宣讲团队，

通过网络课程、线下宣讲等形式，大肆宣传所

谓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增值前景，还通过

组织线下酒会、社区推广、建立群聊等形式，

吸引潜在用户缴纳会员费，诱导他们不断发

展新会员加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明干的是传销，犯

罪团伙却以建立“全球生态系统”为噱头，号

称要打造所谓“提供分布式供应链金融服务”

的平台，更自称平台项目是“全球应用领域的

独角兽”，平台代币是“全球最快公链”，具有

极大成长空间。

事实上，所谓的投资前景根本就是无稽

之谈。平台设置的代币并无任何市场价值且

非法，代币价值由平台控制，随着代币价值的

下降，用户提现时会引发亏损，这也迫使用户

需不断发展下线，获取更多收益。

掌握确凿证据和团伙构成后，市公安局

经侦总队会同杨浦公安分局，在北京、上海、

海南、陕西、四川等多个省市开展集中收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十余名，涉案金额1亿余元。

目前，法院已对该案依法作出一审判

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传销组织内部

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

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

任。上海警方已提请公安部对涉嫌犯罪的传

销参与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云端行动”，

开展跨省打击。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自觉抵制传销。上海公安经侦部门也将持续

严厉打击危害市民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切

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本报记者 潘高峰

众所周知，公房的征收补偿利

益一般不会被当作遗产对待的，但

罗女士母亲留下的一套公房，因为

协商征收补偿利益分配不成，法院

判决竟按照遗产继承进行了分配。

罗女士有同胞兄弟姐妹四人，

分别为哥哥罗某，罗女士、妹妹罗三

和妹妹罗四。罗女士的父母在上海

有一套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
罗氏四兄妹均在此出生长大。1969

年罗某去了甘肃工作，后在甘肃结

婚生子。2001年罗某夫妇和儿子

的户口从甘肃迁入系争房屋，2002

年罗某一家在本市购买了商品房后

将户口迁出系争房屋。罗女士和罗

四婚后户口都迁至夫家，且都享受

过福利分房。1974年妹妹罗三到

安徽工作，后在安徽安家落户。系

争房屋的原承租人为罗女士的父

亲，1993年老父亲去世后，房屋承

租人变更为罗女士的母亲，之后系

争房由老母亲一人居住。2015年6

月，老母亲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入住

养老院。同年7月，罗某夫妇因和

儿子有家庭内部矛盾搬入系争房屋

居住，直至房屋被征收。

2021年5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征收前系争房屋只登记

有老母亲一个人的户口。2021年5

月14日，系争房屋所在区的人民政

府发布对该地块的征收补偿决定

书，同年5月30日，罗女士的母亲去

世。2021年6月12日，罗某作为该

户的签约代表和征收补偿单位签订

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房屋

征收补偿款共计621万余元。罗女

士等找到罗某协商征收补偿款分配

时，遭罗某一口拒绝。罗某认为，自

己曾是按照支内人员回沪政策将户

口迁入系争房屋的，没有享受过福

利分房和动迁福利，且在系争房屋

居住，应当按照同住人条件对待。

妹妹罗女士和罗四享受过公房福

利；妹妹罗三户口不在上海，也不在

上海生活。罗某认为三个妹妹都不

符合公房同住人条件，不愿和三人

分享征收补偿利益。

罗女士三姐妹找到了我们咨

询，我们给她们梳理分析本案，认为

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在四

个兄妹间均等分割。首先，老母亲

虽然在征收补偿期间去世，但老母

亲有权享有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

益。本案系争房屋所在地块征收补

偿决定在前，老母亲去世在后，根据

相关政策规定，老母亲有权享受征

收补偿利益，归属于老母亲名下的

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参照法定继承处

理。其次，罗某和三个妹妹均不符

合系争房屋同住人条件，四人均不

能基于房屋同住人获得征收补偿利

益。征收时罗某和罗女士等四兄妹

的户口均不在系争房屋内，无论是

否实际居住，也无论是否享受过福

利分房和动迁，兄妹四人均不符合

房屋同住人条件。上海高院关于分

家析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

于这类房屋的动迁利益有明文规

定：只有承租人的公房动迁时，原承

租人已死亡，若已依法确定了承租

人的，动迁补偿款归新的承租人；若

尚未确定承租人的，动迁补偿款归

原承租人的继承人。因此系争房屋

的征收补偿款应当按照被继承人遗

产分配处理。

后罗女士三姐妹委托我们起诉

维权，把罗某告上了法院，要求依法

分割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案件的走

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

和预测，法庭采纳了我方的代理意

见，最终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

益在四兄妹之间按照法定继承均等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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